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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靖县碗米坡镇押马村普溪组“8·18”挖
机侧翻一般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推动生产安全事故处理意见和防

范整改措施有效落实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国务院安委

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《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

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，

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总工会

等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评估组。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至

12 月 4 日，开展了现场评估，并就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、举一反三情况进行了评估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评估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责任，全力推动。评估组认真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，严格按照

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《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

工作的通知》，赴事故发生地和事故企业开展评估工作。碗

米坡镇人民政府以及保靖县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高度重

视评估工作，主要负责人亲自安排部署评估配合及整改工

作，确保了评估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二）周密部署，科学统筹。为有效提高评估工作实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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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安委办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保靖县碗米坡镇押马村普

溪组“8·18”挖机侧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

工作方案》，明确了评估工作目的、内容、方法、要求，列

出重点任务清单，确保工作开展有力有序、高质高效。

（三）精心实施，确保实效。评估组认真对照事故调查

报告，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部门座谈、现场检查等方

式，逐条逐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按照“举一反三”要求，

评估组对碗米坡镇和保靖县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

检查。现场发现问题或隐患 2 个并进行了交办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保靖县碗米坡镇押马村普溪组“8·18”挖机侧翻事故

调查报告建议行政处罚的企业 1 家；行政处罚个人 1 人；其

他处理情况共计 1 条。具体落实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议行政处罚企业情况。花垣县林辉建筑有

限公司，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

位，对挖机安全退场的保障措施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连

接项目的道路存在安全隐患，建议由保靖县应急管理局

对花垣县林辉建筑有限公司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县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

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进行处罚。目前案件

正在办理中。

（二）建议行政处罚个人情况。罗应龙，安全风险

辨识能力差，在带领挖机退场的过程中，没有发现道路

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现场指挥管理责任没有履行到位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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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由保靖县应急管理局对罗应龙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五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进行处罚，目前案件正在办

理中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共计 1 条。县安委办于1月 5日对

保靖县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约谈，并由保靖县交通建

设有限责任公司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。均已落实到位。

三、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建设项目单位主体责任夯实筑牢。保靖县交通建

设有限责任公司严守项目开工管理规定，在每一项工程启动

前，均组织专业团队细致审核施工方案，对照施工规范标准自

查自纠，确保施工流程合规、工艺精准。施工过程中，全程紧

盯施工现场，安排专职安全管理员巡查，对关键施工环节更是

采取旁站式监督，严格把控施工作业按操作规程精准推进，

（二）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履职强力推进。项目监管部门

主动靠前服务、严格监督管理，一对一指导企业梳理、完善涵

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安全检查流程、隐患排查治理等全方位

规章制度，形成环环相扣、责任明晰的制度链条。同时，定期

开展制度执行情况“回头看”检查，通过查阅台账、现场问询、

实地核查等方式，确保每项制度从“纸面”落到“地面”。全

县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专题安全教育培训59次，2073人；
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宣贯49次，2090人；部门检查生

产经营单位1378家，771次；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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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队检查335家，232次；重大事故隐患排查229处，整改完

成224处。

（三）乡镇及县直有关单位协同监管成效显著。各乡镇、

县直有关单位严格对标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构建横纵交织的

监督检查网络。部门依职能分工细化检查清单等；乡镇干部包

片负责、网格化管理，与县级部门定期联合执法，形成监管合

力。同时，对违法违规施工建设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开展安全生

产大检查、大排查专项行动，有效杜绝类似事故复发，切实各

类建设工程在安全轨道上稳健推进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

全根基。各县级领导全年共771次带队到社区、乡村、企业一

线督促检查消防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、居民自建房专项整

治、尾矿库治理、防汛救灾等工作，各部门帮扶指导高危行业

领域生产经营单位14家；行政处罚49次，12.22万元；开展

安全宣传40377人次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安全生产意识扎根深度不足。尽管历经事故教训

与系列整改工作，部分基层生产经营单位及一线作业人员仍存

在安全生产意识“间歇性紧绷、持续性松懈”状况。一些小型

施工队伍在承接零散项目时，抱有侥幸心理，重工期、轻安全，

对施工规范和安全要求仅做表面应付，未将安全理念内化为行

动自觉，反映出安全生产教育在基层末梢神经传导还不够到

位，未能完全破除陈旧短视的作业观念。

（二）制度执行精细化程度欠缺。从整体制度框架看，

虽已逐步完善，但在具体执行环节，“打折”现象时有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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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在部分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中，存在记录笼统、复查

不严谨，对隐患描述仅简单罗列、整改期限随意预估，未严格

按照既定流程闭环处理，暴露出制度执行监督与考核机制不够

精细严苛，使得制度“硬约束”在日常繁琐作业流程中有软化

倾向，为潜在安全风险埋下伏笔。

（三）协同监管联动流畅性待加强。“三管三必须”虽已

落地践行，但跨部门、跨层级协同监管时，信息共享不及时、

执法衔接不紧密问题尚存。乡镇与县直部门在联合执法中，因

数据系统不互通，常出现对同一企业重复检查或监管空白地

带；在事故隐患移送、处理反馈上，流程冗长拖沓，削弱了监

管效能与威慑力，不利于高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生产形势，

难以实现监管“一盘棋”高效运转。

（四）安全风险预控前瞻性不够。当前多侧重于事故发

生后的整改处置，对潜在风险前端识别、提前防控投入力量相

对薄弱。尤其在新兴建设领域、复杂施工工艺场景下，未能充

分借助科技手段、专业智库构建动态风险评估模型，难以及时

捕捉隐匿风险点，往往等到风险具象化为事故才匆忙应对，背

离“预防为主”的安全生产核心要义，安全管理滞后于产业发

展步伐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安全意识，提升全员安全素养。强化党政引

领，将安全生产纳入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常态化

学习议题，深刻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政治本质与社会危害，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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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高度压实安全责任，促使领导干部树牢安全发展“政绩观”，

以“头雁效应”带动全员重视。

（二）健全执行监督闭环，强化刚性约束。明确各项安

全制度从制定到落实各个环节的量化评估标准，不仅针对执行

结果，更要聚焦执行过程中的规范度、时效度。构建严密的监

督网络，强化日常巡检、定期督查以及不定期抽查，对制度执

行不力、打折扣、搞变通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依规严肃追

责问责，以强有力的惩处举措维护制度权威性，确保每项安全

制度“长出牙齿”，在全流程监督中真正落地生效。

（三）优化协同监管机制，凝聚强大监管合力。进一步

完善跨部门协同执法流程，明晰各部门在不同阶段、不同场景

下的职责分工与执法权限，定期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，针对复

杂、疑难安全生产问题开展联合会商、联合研判、联合行动，

避免出现监管空白、职责交叉与推诿扯皮现象，以“一盘棋”

思维攥指成拳，形成全方位、无缝隙的监管格局，让违法违规

生产行为无处遁形。

（四）前移安全管控关口，筑牢风险防控堤坝。督促企

业强化源头管控，在项目规划、工艺设计、设备选型等前期环

节，严格执行安全评估与审查制度，把好安全准入关，从根本

上降低风险发生可能性，以多重防线构筑稳固持久的风险防控

体系，护航经济社会稳健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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